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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097 证券简称：山河智能 公告编号：2025-059

山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与关联方签署采购框架协议

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关联交易概述

山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子公司湖南博邦山河新材

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邦山河”、“乙方”）拟与关联方孚能科技（赣州）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孚能科技”、“甲方”）签署《采购框架协议》，孚能科技（赣

州）股份有限公司拟向湖南博邦山河新材料有限公司采购磷酸铁锂电池负极材料、

三元锂电池负极材料，协议总含税金额预计不超过 11,750 万元。公司于 2025 年 9

月 18 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签署采购框

架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付向东先生、申建云先生、黄仲波先生履行

了回避表决。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第九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相

关公告文件。

孚能科技与公司的控股股东均为广州工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根据《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孚能科技为公司的关联法人，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交易属于

公司董事会决策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

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不需要经过有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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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联方基本情况及关联关系

(一)主要关联方介绍及关联关系

关联方名称 企业性质

法定

代表

人

注册资本 主要股东 主营业务 住所
与公司的

关联关系

孚能科技

（赣州）股

份有限公司

其他股份

有限公司

(上市)

谢勇
122,210.3885

万人民币

广州工业投资

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

锂离子电池及模块系统、

电池模块管理系统、充电

系统等电动车储能及管理

系统的研发、生产、销售

江西省赣州经

济技术开发区

金岭西路北侧

彩蝶路西侧

控股股东

及最终控

制方控制

的企业

（二）主要财务数据

主要关联方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财务数据如下：

关联方名称
2024 年 12 月 31 日/2024 年 1-12 月（单位：万元）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是否经审计

孚能科技（赣州）股份有限公

司
2,662,719.26 991,161.75 1,168,046.86 -33,205.94 是

主要关联方 2025年半年度的财务数据如下：

关联方名称
2025 年 6 月 30 日/2025 年 1-6 月（单位：万元）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是否经审计

孚能科技（赣州）股份有限公司 2,569,312.10 983,596.68 435,316.14 -16,196.41 否

（三）履约能力分析

关联方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正常，未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具备持续经营和服

务的履约能力。

三、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协议双方

甲方： 孚能科技（赣州）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湖南博邦山河新材料有限公司

（二）交易标的名称

磷酸铁锂电池负极材料、三元锂电池负极材料

（三）基本原则、合同依据

合同标的为框架协议，日常的订购以双方签核订单的订单为准。合同内价格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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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市场行情下价格，当市场价格出现±10%波动时，合作双方均有权提出重新商

议价格。

（四）货款的结算方式:

月结 60天。

四、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为控股子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所需，交易定价公允，遵循公平、自

愿原则，并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履行批准程序，不构成对公司独立性的影响，不存在

损害上市公司及其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审计委员会意见

控股子公司博邦山河与孚能科技发生关联交易系日常生产经营所需，交易定价

公允，并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履行批准程序，不构成对公司独立性的影响，不存在损

害上市公司及其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六、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意见

控股子公司博邦山河与孚能科技发生关联交易事项，符合公司生产经营发展需

要，关联交易定价参考市场价格确定，定价公允，关联交易合同是建立在平等自愿

的基础上签署的，没有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相关制度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

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也不会对公司持续经营

能力产生不利影响。因此，同意该议案并提交到董事会审议。

七、董事会意见

控股子公司博邦山河与孚能科技发生关联交易系日常生产经营所需，符合公司

实际需要，有利于促进公司稳定持续发展，交易金额预计客观、合理，定价公允，

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本议案属于关联交

易，关联董事付向东先生、申建云先生、黄仲波先生需回避表决。

八、备查文件

1、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2、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一次会议；

3、第九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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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山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九月十九日


